一、地块基本情况
该地块北至万春西路，南至现状道路，西至大曙路，东至阳瀚路。根据测量报告，该地块出让面积为106022平方米（约159.03亩）。该地块水、电、气管线可由万春西路接入，污水接入万春西路污水排放系统。该地块现状为“净地”。
二、地块用地性质和强度
用地性质为居住，容积率≤1.6，建筑密度<25%。
三、出让方式	
采取“净地拍卖，净地交付”的方式出让；公告期为20天。
四、交地方式和出让年限
以“净地”形式交付。出让年限：居住70年。
五、出让起始价的确定
根据安徽中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与芜湖天平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该地块地价分别为35570.38万元（约223.67万元/亩）和35835.44万元（约225.33万元/亩）。参考上述两家地价评估机构出具的地价评估报告，该地块起始价拟定为35000万元（约220.08万元/亩，不含契税），收取竞买保证金7000万元。
六、付款方式
成交确认书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该地块分二期付款。其中，第一期：自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30日内支付不低于成交价的50%土地出让金；第二期：自《出让合同》签订后12个月内付清余款。
七、保证金的处置方式
竞买保证金7000万元转作履行合同定金（不计息），合同履行后，其中：受让人履行合同定金中相当于出让金总额5%的部分转作建设工期保证金，开工保证金和竣工保证金各占建设工期保证金50%，项目按期开工、竣工分别全额退还开工、竣工保证金，否则，分别自逾期之日起每日按开、竣工保证金3‰比例进行扣减，开工、竣工保证金全部无条件扣除后有权足额追缴，未按期开工但按期竣工的，扣减的开工保证金予以退还；受让人履行合同定金中其余部分转作首期土地出让金。
八、开发周期
该地块开发周期为36个月，自《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9个月内开工建设，36个月内全部竣工。开发周期自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计算。
九、其他
1、土地开发程度：（1）土地按照现状标高交付，场地平整由竞得人自行负责。（2）地下管线、地下障碍物等均由竞得人负责勘验，并按照有关规定自行妥善解决。
2、竞买人在提交报名材料时，除按要求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缴纳竞买保证金外，还须提交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
3、竞买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自然人不得参与竞买。
4、该地块配建一所12班幼儿园，用地面积不小于5760平方米，建筑面积不小于3600平方米，建成验收后无偿移交给鸠江区政府。
5、S1、S2地块中间的规划支路由受让人负责建设，建成验收后无偿移交鸠江区政府，详见附件。

